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外汇管理

支持涉外业务发展的通知

汇发〔2020〕8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

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全国性中资银行：

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外汇管

理局决定优化外汇业务管理，完善外汇服务方式，提升跨境贸易投资

便利化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外汇业务管理

（一）全国推广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在确保资金使用

真实合规并符合现行资本项目收入使用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允许符合

条件的企业将资本金、外债和境外上市等资本项目收入用于境内支付

时，无需事前向银行逐笔提供真实性证明材料。经办银行应遵循审慎

展业原则管控相关业务风险，并按有关要求对所办理的资本项目收入

支付便利化业务进行事后抽查。所在地外汇局应加强监测分析和事中

事后监管。

（二）取消特殊退汇业务登记。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分类

为 A 类的企业，办理单笔等值 5 万美元（含）以下的退汇日期与原收、

付款日期间隔在 180 天（不含）以上或由于特殊情况无法原路退汇的

业务，无需事前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可直接在金融机构办理。金

融机构在为企业办理以上免于登记的退汇业务时，应在涉外收支申报

交易附言中注明“特殊退汇”。

（三）简化部分资本项目业务登记管理。将符合条件的内保外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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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境外放款注销登记下放至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内保外贷责任已解

除且未发生内保外贷履约的情况下，可到其所属分局（外汇管理部）

辖内银行直接办理内保外贷注销登记。非金融企业境外放款期限届满

且正常收回境外放款本息的情况下，可到其所属分局（外汇管理部）

辖内银行直接办理境外放款注销登记。

（四）放宽具有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购汇偿还。出口押汇等

国内外汇贷款按规定进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并办理结汇的，企业

原则上应以自有外汇或货物贸易出口收汇资金偿还。在企业出口确实

无法按期收汇且没有其他外汇资金可用于偿还上述国内外汇贷款时，

贷款银行可按照审慎展业原则，为企业办理购汇偿还手续，并于每月

初 5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备有关情况。

二、完善外汇业务服务

（五）便利外汇业务使用电子单证。银行按规定以审核电子单证

方式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的，取消企业分类为 A 类以及成立满 2 年

的条件。银行按规定以审核电子单证方式办理服务贸易、初次收入和

二次收入外汇收支的，可不打印电子交易单证。银行办理个人结售汇

业务时，可不打印“结汇 / 购汇通知单”。银行办理上述业务，应确保

电子单证的真实性、合规性以及使用的唯一性，并留存电子单证或电

子信息 5 年备查。

（六）优化银行跨境电商外汇结算。支持更多的银行按照《国家

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 < 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 > 的通知》（汇发

〔2019〕13 号），在满足交易信息采集、真实性审核等条件下，凭交

易电子信息为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主体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

（七）放宽业务审核签注手续。金融机构按规定审核经常项目外

汇收支时，可根据内控要求和实际业务需要，按照实质合规原则，自

主决定是否在单证正本上签注收付汇金额、日期并加盖业务印章，但

需按现行规定留存审核材料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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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持银行创新金融服务。鼓励银行通过多种方式科学评估

企业资信状况，对客观不可控因素造成涉外收付困难的企业区别分类，

对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微涉外企业在外汇贷款方面给予贷款延期、手

续简化等倾斜。支持银行利用数字外管平台开放的企业资信、收付汇

率等信息，开展合规经营和业务创新，做好对中小微涉外企业的金融

服务。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其中，第一条第三款因需升级资本项

目信息系统，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

以本通知为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

应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

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各全国性中资银行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

发所辖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

特此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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